关于提供本国产品标准符合性声明的提示函

各潜在投标供应商：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中关于优先采购本国产品的相关要求，确保采购项目合规高效推进，现就投标文件中本国产品标准符合性声明函的要求提示如下：

1.供应商参与本项目投标时，若所投产品为符合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本国产品，必须在投标文件中单独提供《本国产品标准符合性声明函》（模板见采购文件）。

2.若供应商未按要求提交《本国产品标准符合性声明函》，或声明函内容不完整、不符合要求，将视为不享受政府采购对本国产品的支持政策，所投产品不纳入本国产品统计范围。 供应商提供的声明函存在虚假陈述的，将按照《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